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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2年 1月 20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補償金額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檢討有關《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肺塵埃沉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1(第 360章 )及《職業

性失聰 (補償 )條例》(第 469章 )的補償金額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

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此事項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僱員補償條例》旨在為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或患

上職業病而受傷或死亡的僱員及其家庭成員提供補償。《肺塵

埃沉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則是向因患上肺塵埃沉着病 (下
稱 "肺塵病 ")及 /或間皮瘤以致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人士及其

家庭成員提供補償。《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則規定須向曾在

工作環境中暴露於噪音並罹患噪音所引致失聰的人士提供補償

及其他利益。  
 
3.  按照一貫做法，《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病及

間皮瘤 (補償 )條例》所規定的補償金額，是每兩年檢討一次的。

一般而言，如果要作出調整，調整的幅度是參照期間用以反映

工資變動的名義工資指數及反映物價變動的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而作出調整。  
                                                 
1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前稱《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該條

例的名稱自 2008年 4月 18日起作出修改，以配合條例的保障範圍擴闊至包括癌症

間皮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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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以往作出的討論  
 
4. 在 2010年 2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

員簡介當局擬增加《僱員補償條例》下 5項補償金額的建議。有

關加幅是根據於 2007及 2008年就《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

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所規定的補償金額進行的每兩年一

次的檢討結果而訂定的。  
 
2007及 2008年的檢討結果  
 
5.  委員察悉，於 2007及 2008年所進行的檢討，是自1999年
至 2008年這 10年間，首次出現工資及物價指數變動不一致的情

況：名義工資指數上升 2.34%，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則下跌

6.88%。為免引致僱員生活困難，勞工顧問委員會轄下的僱員補

償委員會建議，為了體現合作和互諒的精神，《僱員補償條例》

下 5個相關補償項目的金額上調 2.34%，而對於檢討結果顯示兩

條條例下補償金額有下調空間的項目，則應將有關金額維持在

現行水平，不予改變。此外，為貫徹以往的做法，亦商定在物

價的累積減幅未為將來的增幅抵銷之前，該兩條條例下相關項

目的補償金額不應向上調整。  
 
僱員死亡及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是否足夠  
 
6 .  在歡迎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的勞資雙方代表

提出的建議的同時，有部分委員認為，當局建議用作計算死亡

及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的每月收入上限，由 21,000元增

至 21,500元，但仍遠不足以應付住戶開支。這些委員指出，名義

工資指數出現 2.34%的輕微增幅，反映基層勞工的工資按實質計

算已下跌。此外，鑒於僱員已受傷，甚或完全喪失工作能力，

建議的增幅也許只能稍紓困境。  
 
7.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實際增幅並不算少。僱員因工受傷

或患有職業病而死亡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可獲一筆過的補

償，補償金額會參考僱員的年齡、每月收入及是否永久喪失謀

生能力來計算。建議用作計算死亡及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

補償的 21,500元每月收入上限，是一個基數，將會乘以可高達 84
或 96個月的因子。此外，根據建議，死亡的最低補償將由 303,000
元增至 310,000元，而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最低補償將由

344,000元增至 35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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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機制  
 
8.  委員對檢討機制持不同的意見。部分委員認為，《僱員

補償條例》和《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下的補償項

目金額不應下調，但部分其他委員支持現有檢討機制，即容許

補償金額上調和下調。  
 
9.  政府當局解釋，儘管檢討機制容許上調和下調，政府當

局每次進行檢討工作時都會考慮各個補償項目的性質。舉例而

言，部分涉及購買醫療儀器或器具的項目，會按照甲類消費物

價指數所反映的物價變動而作出調整。  
 
全面檢討僱員補償制度  
 
10.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全面檢討僱員補償制度，引

入改善措施，以配合社會發展的步伐。  
 
11.  據政府當局表示，僱員補償制度繫於僱員的權利和利益

及僱主的負擔能力。此制度並非旨在評定過錯責任，無論有關

各方犯錯的程度為何，均會支付補償，故此在釐定補償的範圍

和水平時，必須在勞資雙方的權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對現行

制度作出任何修改，都必須諮詢相關持份者，尋求僱主和僱員

達成共識。政府當局認為不適宜對現行的補償制度作出重大改

變，較可取的做法是採取更審慎和實務的方法，有必要時才檢

討個別項目或特定範疇。多年以來，政府當局曾對相關條例作

出各種立法修訂，逐步改善僱員的權利和利益。舉例而言，永

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最低補償金額，由 1970年的 9,600元增至

1998年的 344,000元。僱員補償的範圍亦已擴大至涵蓋更多種職

業病，例如在 2005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獲納入例須補償

的職業病一覽表，以及在 2008年把間皮瘤列為根據《肺塵埃沉

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須補償的疾病。在 2010年 2月，《職

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適用範圍亦擴大至涵蓋噪音引致的單耳

失聰。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繼續以開放的態度看待旨

在改善僱員補償制度的具體建議。  
 
 
最新發展 

 
12.  據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與  

《僱員補償條例》的補償金額維持一致，由 2009至 2010年的檢討

開始，當局每兩年一次的檢討亦會涵蓋《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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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政府當局在 2011年 12月 29日致事務委員會的函件中表示，

當局就 2009年至 2010年期間的工資及物價指數變動和其他的相

關因素作出了檢討，以評估應否建議調整補償金額。在考慮檢

討的結果及其對僱傭雙方的影響後，勞顧會在 2011年 12月 20日
的會議上一致同意以下的一套建議方案⎯⎯ 
  

(a) 為免影響僱員或其家屬的利益，縱使物價錄得累積減

幅，《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
償 )條例》下的各項補償金額應維持在現行水平，不予

改變；  
 
(b) 按工資累積增幅， 5個《僱員補償條例》項目的補償金

額會上調 1.48%及兩個《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項目

的補償金額可分別上調 3.9%和 4.75%；一個《肺塵埃沉

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項目的補償金額會參照外籍

家庭傭工的每月工資及膳食津貼上調 4.09%；以及參考

近期收集有關殯殮費用的資料，把《僱員補償條例》和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下的殯殮費上限由

35,000元上調至 55,000元；及  
 
(c) 在未來的檢討中，須顧及自 1998年調整以來在物價的累

積減幅， 即在物 價的累 積減幅 未被將 來的增 幅抵 銷

前，《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
償 )條例》的各項相關補償金額不會向上調整。  

 
13.  政府當局將於 2012年 1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

員簡介上文第 12段所述的建議方案。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月 16日  
 



附錄 
 

相關文件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

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的補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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